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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盃賽之目的，除興趣之培養、球技之交流、以達球藝之提昇外，尤重教育之意義。

故請有意參賽學校詳閱本公約，並要求隊職員及球員遵守。 

壹、著重球隊參賽精神，提昇棒球比賽品質 

一、參賽隊伍需完成所有比賽，除不可抗力因素並經大會同意外，不得以任何理由退

出比賽，任意退賽隊伍爾後將永不得參加本盃賽，並將函報各縣市教育局處理。 

二、比賽中隊職員不得對裁判及對方教練、球員、家長及觀眾言語侮辱或毆打，違反

者勒令退場，後續賽程亦不得上場指導。 

三、參賽隊伍須攜帶校旗、著統一球衣參與開、閉幕、選手之夜及所有比賽。球員並

須著用整齊護具出賽。 

四、球隊教練需要求球員充分發揮良好運動精神，比賽時攻守互換時，球員均應跑步

出場，守方並須將球置放於投手板上，不得任意丟放或交於裁判。 

五、參賽學校須負責妥善照顧參賽球員，並為其辦理適當之保險。 

貳、加強球隊生活教育，重視球員人格培育  

一、比賽期間，隊職員對與賽球員，不得責罵及體罰球員，違者將予驅逐出場。 

二、為求尊重提供場地單位、提昇環保觀念，參賽隊職員須注意執行下列事項： 

1.比賽期間應珍惜球場草皮、環境及設備。與賽隊伍於每場比賽後，必須整理休

息區及其附近；每場比賽結束後，與賽隊伍更須清理球場及其週遭，始得離

開。 

2.指導球員及隨隊家長注重環保。用過之便當盒，將殘渣倒出集中，疊好空盒，

飲料空盒、空罐則應予壓扁，分類包封，再置於垃圾桶中，以維球場整潔美觀

並利事後清理。 

三、重視球員生活教育，要求球員尊重校旗、重視禮貌、發揮體育精神，並嚴禁球

員於比賽場地、學校範圍內遊蕩、喧嘩，以維球場周遭之安寧，並免致影響提

供場地學校學生上課與活動。 

參、棒球人自我督促要求，建立優質棒球文化 

一、參賽之裁判、工作人員及球隊隊職員比賽期間，嚴禁於大會、休息區、球場範

圍吸煙、嚼檳榔、喝酒、菸草、及其他可能構成負面教育之不當行為。 

二、勸導球員家長、觀眾、來賓勿亂丟煙蒂、檳榔渣及飲料罐，維護舒適之看球環

境。 

  三、本公約各參賽球隊均應遵守奉行，校長、總教練及管理均須簽名表示同意，並

與報名表同時送達，始得參賽。 

 

本校已充分瞭解並同意遵守本公約。 

 

校長：                    總教練：                     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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